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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1、有關教育部於 101 年 4 月 3 日函示會務假協商原則 1 節，經該部檢討改進，將來研議教師

工會會務假相關事宜等，會與各地方政府、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全國中小學校長協會

及全國家長團體聯盟等團體，充分溝通討論，達成共識後再據以實施，俾逐步建立協商

機制。

2、有關工會會務假1節，經勞動部檢討改進，因涉勞工團結權之保障及工會組織發展，該部

刻正持續蒐集各界意見，並尋求修法之共識，以作為工會法制研處之參據。

3、有關教師工會幹部（非理事ヽ監事）會務假之強制協商等問題1節，經勞動部檢討表示，

因涉工會法第 36 條第 1 項是否擴大或維持現行工會會務假適用對象之規定，對於我國工

會會務假規範工會會務運作ヽ勞資協商機制及我國工會組織未來發展等，均息息相關，

爰為臻周延，該部除彙整過往教師工會協商會務假相關不當勞動行為態樣，作為未來研

修工會法令之參據，避免類似不當勞動行為持續發生外，並持續審慎研議，多方聽取各

界意見，以保障勞工結社權益。

4、有關公立學校之協商雇主1節，經教育部檢討表示，後續將視勞動部研議相關意見，配合

該部於工會法修正前，審慎研議建立公立學校教師之協商雇主認定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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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決議：本函請改善案結案，

調查案結案。


